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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所

指定

通報

權責

人員 

知悉事件 24 小時內依法進行責

任通報。通報順序--- 

‧ <法定通報>社會安全網-關

懷 e 起來。(保護專線:113) 

   (https://ecare.mohw.gov.tw) 

‧ <行政通報>○1 教育部校園

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

心(簡稱校安中心)。

(https://csrc.edu.tw/) 

○2 依通報辦法第 9 條規定，

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

方式傳至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1 針對非直接關係人或當事人，但曾目睹、聽聞或知悉事件的幼生(含幼生家 
長)，提供心理支持與陪伴，包括個別輔導、團體輔導、心理諮商、轉介服 
務及對教師或家長提供諮詢服務等。 

○2 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違法事件通報 
辦法」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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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

業網絡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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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遭家暴、性侵

害、身心虐待、體

罰、霸凌、性騷擾、

不當管教，或其他

對幼兒之身心暴力

或不當對待之行為

等法定責任通報事

件 

＊虛線流程----係屬協助被害人或配合網絡機關項目 

由園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一、通知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家內亂

倫及家暴事件除外) 

二、危機介入(情緒支持與情緒諮商) 

三、指定專人對外發言 

四、對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

雙方當事人： 

(一) 告知權益及救濟途徑或轉介機

構處理 

(二) 提供心理輔導、保護措施及其他

必要措施 

五、結合其他網絡機構之資源 

六、追蹤輔導或相關處所處理結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啟動不當對待處理機制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保服務機構 

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 

違法事件通報辦法」(簡稱通報辦法)第 8 條及 

第 9 條規定。 



教保服務機構發生疑似違法對待幼兒事件通報表                  附件 
一、通報人資訊 

通報人姓名  任職教保服務機構

（學校）名稱 

 

通報人職稱  聯絡電話  

通報日期  

 

二、通報案件資訊 

通報案件屬性 □ 第一種類型：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教保條例）第 12條、第 13

條、第 14條第 1項，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 23條、

第 24條、第 25條第 1項、第 29條第 1項各款。 

□ 第二種類型：教保條例第 33條第 1項及幼照法第 30條第 1項規定之行

為（身心虐待、體罰、霸凌、性騷擾、不當管教，或其他對幼兒之身心

暴力或不當對待之行為）。 

通報案件內容 （請簡述） 

 

檢附相關事證資料：□通報單□驗傷單□照片□其他： 

行為人姓名  行為人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 

 

行為人任職教

保服務機構

（學校）名稱 

 行為人職稱  

行為人性別  行為人身分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教師 

□公務人員 

□前述以外之教保相關人員 

受害人姓名  受害人就讀之教保服

務機構（學校）名稱 

 

受害人班級  受害人年齡  

受害人性別  受害人是否為學前特

殊幼生 

□是 

□否 

註：1.受害人及行為人如為複數，請自行新增。 

    2.行為人非屬教保相關人員，得僅通報行為人姓名。 

負責人簽章： 

 


